
特區政府明年將深入貫徹“以人為本”的核心施政理念，全力落實關係市民福祉的各項重大施政任務，全力

推動共同的參與和分享，和社會各界一起，打造一個經濟發展與人文關懷同步發展，全局和局部、物質與精神

都全面走向繁榮的社會，確保“一國兩制”實踐的更成功推進。為此，特區政府將重點推進以下施政部署：

一 .  鞏 固 經 濟 基 礎 ， 推 進 適 度 多 元

（ 一 ）發 揮 獨 特 優 勢 ， 促 進 適 度 多 元

明年，特區政府將推進綜合旅遊、優化商貿平台、發展相關服務行業、推動傳統製造業
的 轉 型 和 升 級 ， 加 大 適 度 多 元 化 的 推 進 力 度 。

政府將聯同業界，充份發揮並優化整合澳門的旅遊資源，更新市場推廣策略，提升旅遊
管理水平，大力維護消費者合理權益，倡導區域旅遊合作，加大國際市場的拓展力度，打造
多 元 優 質 的 旅 遊 品 牌 。

政府將全面加大對博彩業的管理力度，引入先進管理技術，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監管制
度，對所有博彩企業加強要求，既要促使該行業健康發展，也要使其發展符合特區整體產業
健 康 發 展 的 要 求 ， 推 動 博 彩 業 朝 著 健 康 化 、 規 範 化 、 專 業 化 及 可 持 續 方 向 發 展 。

特區政府將以多種措施支持各個服務行業的發展。努力創設條件，使澳門的中小企業能
更好地把握C E P A的重大機遇，促使會展業成為澳門另一經濟增長點，加大對文化產業的培
育 和 推 動 ， 促 進 產 業 適 度 多 元 發 展 。

（ 二 ）深 化 區 域 合 作 ， 形 成 多 贏 局 面

政府將加強與內地，尤其是與泛珠區域的合作，提升粵澳、閩澳、渝澳等合作的成效；
全力配合中國與葡語國家論壇常設秘書處的工作，鞏固本澳的平台地位；加大與歐盟地區的
交 流 和 合 作 ， 加 強 與 東 盟 國 家 的 經 貿 往 來 ； 推 動 不 同 區 域 間 的 跨 區 合 作 ， 促 進 互 補 共 贏 。
鼓 勵 本 澳 企 業 家 積 極 參 與 其 中 ， 爭 取 發 展 新 突 破 。

（ 三 ）全 力 支 持 中 小 企 發 展

完善和修訂中小企融資計劃，研究修訂稅務鼓勵和利息補貼制度，協助降低中小企業的
經營成本。優化中小企的營運空間，支持企業健全管理制度，考取國際管理認證，開展技術
創 新 和 技 術 進 步 ， 提 升 競 爭 能 力 。  “ 中 小 企 業 服 務 中 心 ”提 供 更 到 位 的 服 務 ， 主 動 聽 取 業
界 意 見 。 鼓 勵 中 小 企 自 強 不 息 ， 與 社 會 同 步 持 續 發 展 。

（ 四 ）妥 善 處 理 人 力 資 源 問 題

政府堅持以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權益為首要的原則，確保本地僱員的就業、晉升機會和合理
權益。全面完善勞工相關法規，嚴厲打擊黑工和過界勞工。強化職業轉介和就業協助，逐步完
善社會保障制度。鼓勵僱員參與職業和專業資格認證安排，及時提升專業水平和競爭力。

支持企業，尤其是中小企合理輸入外地僱員，並致力使輸入外地僱員審批和監管的過程
更 加 規 範 化 和 制 度 化 。

二 . 全 力 推 進 民 生 改 善 ， 合 理 分 享 發 展 成 果

政府全力處理民生問題，讓市民更有效地、持續地共享發展的成果，實現生活質素的逐步提升。

（ 一 ）加 快 緩 解 住 屋 壓 力

政府致力維護投資房地產市場法規完善、訊息對稱、公平有序；更加全力推進公共房屋
政策的完善，著力緩解居民住屋困難。政府自行及時興建有需要的公屋，完善法規，杜絕以
經屋為謀利。政府在二零零九年底前全力興建七千多個公屋單位，並爭取在二零一二年底前
興建一萬九千個公屋單位。將加快興建房屋，讓尚未置業而又符合資格的人士，尤其是年青
人 透 過 抽 簽 方 式 租 住 。

（ 二 ）綜 合 整 治 市 內 交 通

政府將以綜合治理方式著手逐步解決市內交通問題。加緊為交通治理創造更為合理的法
治 環 境 ， 推 進 機 制 建 設 。 完 善 路 網 、 停 車 處 所 及 其 他 必 要 基 建 ， 推 行“ 公 共 交 通 優 先 發 展 ”
戰略。構建以架空輕軌系統為主幹，巴士及的士為基礎，自動步行系統為輔助，多種公交方
式既合理分工，又緊密銜接的綜合城市公共交通運輸系統。加強促進巴士與的士改善服務。
加 強 交 通 需 求 管 理 ， 加 大 交 通 宣 傳 教 育 。

（ 三 ）推 進 城 市 規 劃 和 舊 區 重 整

開展澳門城市規劃的深化研究工作和法律法規體系的研究，促進城市建設與生態環境和
人文環境的協調，彰顯城市個性特色，確保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爭取發展與保育彼此雙贏。

舊區重整的推進按部就班推進，相關法律制度爭取在明年進入諮詢和立法程序。政府將
在幾個試點全面粉飾區內街道、美化城區環境，使廣大市民能有更理想的生活環境，並促進
區 內 經 濟 的 興 旺 。

（ 四 ）確 保 生 活 質 素 ， 創 新 社 保 安 排

政 府 加 強 支 持 弱 勢 社 群 ， 爭 取 於 明 年 一 月 一 日 把 維 生 指 數 提 升 百 分 之 二 十 。

政府著力弘揚家庭和諧，推動建設社區融和氛圍。通過社區與家庭支援等服務，大力支
持 三 類 弱 勢 家 庭 ， 關 心 長 者 、 婦 女 、 青 少 年 的 生 活 ， 協 助 殘 疾 人 士 發 揮 潛 能 。

透過合理安排，使退休居民安度退休歲月。全面檢討、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基金制度，
使 之 與 本 澳 經 濟 發 展 水 平 相 適 應 。

創立非強制性的中央公積金制度，並逐步使之與社會保障基金共同構成雙層式社會保障
體 系 ， 使 居 民 在 退 休 後 得 安 享 較 穩 定 的 生 活 。

為留住優秀的前線服務人才，使下一代持續得到高質教學，使有需要的市民得到高質量
的 服 務 ， 政 府 將 通 過 一 系 列 措 施 ， 鼓 勵 他 們 繼 續 向 市 民 提 供 優 質 的 專 業 服 務 。

三 . 弘 揚 人 文 精 神 ， 優 化 文 化 建 設

在非高等教育領域，推進制度的優化。完善諮詢組織的功能。支持學校完善教學環境和
設施。提升教材素質，促進課程改革。發展小班教學。完善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協助教師減
輕 負 擔 ， 推 進 骨 幹 師 資 的 培 訓 。

在 高 等 教 育 領 域 ， 著 重 培 養 高 質 素 人 才 。 凝 聚 優 秀 師 資 。 培 養 學 生 ， 以 基 礎 和 創 意 並
重 。 鼓 勵 人 文 學 科 的 設 立 。 推 進 重 點 發 展 的 科 學 研 究 。 增 加 原 有 助 獎 貸 學 金 制 度 的 受 惠 名
額 ， 新 設 不 設 收 入 限 制 的 ， 面 向 廣 大 學 生 ， 包 括 中 產 階 層 學 生 的 貸 學 金 制 度 。

全面強化道德教育。推進德育師資的培訓。支持各種青少年心靈訓練活動。結合預防賭
博 的 工 作 和 處 理 問 題 賭 博 的 服 務 工 作 ， 完 善 服 務 的 私 隱 保 護 機 制 。

完善相關政策，加強歷史文物保護的資源投入。繼續照料雖未列入世遺但依然具有重大
價 值 的 文 物 古 蹟 。

優化國際藝術盛會成效；推動本土文化藝術項目。重視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意見；支持他
們 的 文 化 藝 術 事 業 。 推 進 文 化 藝 術 事 業 的 普 及 建 設 ， 並 加 固 專 業 基 礎 。

優化圖書館的運作和服務，推進新中央圖書館的籌建。鼓勵好書交換，推廣閱讀風氣。

提升疾病防控能力、醫療服務能力，尤其提升針對突發事件及其迅速蔓延的控制能力。
加強高危疾病的防治。發展專業體育，同時推動大眾化的體育運動。推廣有益於健康的生活
模 式 ， 包 括 助 人 為 樂 的 風 氣 。

完善社會工作領域的常規服務，加強家庭服務和社區服務，使面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各階
層 人 士 得 到 支 援 。 加 強 對 處 理 問 題 賭 博 、 青 少 年 價 值 迷 失 問 題 的 服 務 投 入 。

開支項目 2008 年特區預算建議

澳門特區政府 11,988,00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117,128,700.00
行政會 8,862,000.00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 22,815,100.00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33,602,000.00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19,651,500.00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151,214,100.00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 39,552,900.00
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 15,800,000.00
駐歐盟澳門經濟貿易辦事處 5,850,0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 34,287,000.00
澳門駐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貿易辦事處 9,723,600.00
法律改革辦公室 26,690,000.00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19,015,200.00
建設發展辦公室 38,439,800.00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27,642,300.00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
秘書處輔助辦公室

33,509,700.00

金融情報辦公室 18,350,000.00
人力資源辦公室 43,072,800.00
運輸基建辦公室 19,446,200.00
行政暨公職局 259,144,600.00
教育暨青年局 1,929,053,000.00
統計暨普查局 100,971,500.00
電信管理局 34,615,100.00
財政局 280,427,200.00
退休金及退伍金 6,568,100.00
共用開支 2,583,366,200.00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32,915,500.00
身份證明局 222,750,000.00
經濟局 123,905,200.00
澳門監獄 221,857,9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308,586,000.00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47,454,900.00
旅遊局 127,659,800.00
新聞局 87,059,900.00
警察總局 25,998,000.00
博彩監察協調局 128,157,000.00
港務局 158,263,00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1,582,629,000.00
勞工事務局 209,505,000.00
法官委員會 620,000.00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49,517,000.00
司法警察局 295,849,900.00
法務局 190,275,400.00
土地工務運輸局 220,252,300.00

二  零  零  八   年   度   收   入   與   開   支   之   預   算   草   案

開支項目 2008 年特區預算建議

體育發展局 112,860,400.00

文化局 145,951,500.00
投資計劃 8,380,000,000.00
學生福利基金 192,267,000.00
房屋貸款優惠基金 11,436,000.00
工商業發展基金 610,411,000.00
旅遊基金 453,024,000.00
社會工作局 1,037,240,600.00
司法警察局福利會 2,976,000.00
治安警察局福利會 29,000,000.00
郵政局 329,299,300.00
法務公庫 106,985,000.00
印務局 97,000,000.00
退休基金會 385,370,900.00
社會保障基金 2,251,324,900.00
澳門監獄基金 2,721,500.00
澳門金融管理局 177,403,900.00
房屋局 107,800,000.00
民航局 42,429,800.00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162,595,000.00
廉政公署 108,432,000.00
衛生局 2,117,106,400.00
澳門大學 687,450,400.00
澳門理工學院 468,086,600.00
體育發展基金 374,690,000.00
文化基金 234,340,000.00
汽車及航海保障基金 1,111,700.00
消費者委員會 19,750,000.00
旅遊學院 110,000,000.00
澳門公共行政福利基金 22,161,000.00
環境委員會 42,747,900.00
消防局福利會 3,942,100.00
審計署部門 74,353,000.00
檢察長辦公室 207,230,000.00
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 226,610,000.00
立法會 58,000,000.00
澳門基金會 1,221,921,000.00
民政總署 1,308,410,000.00
海關福利會 2,155,500.00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111,587,000.00
港務局福利會 1,942,000.00
漁業發展及援助基金 40,050,000.00
樓宇維修基金 105,000,000.00
教育發展基金 420,500,000.00
預算執行累積結餘準
備金

8,447,780,800.00

              合計 40,977,496,600.00

收入項目  2008 年特區預算建議

          經常收入 38,138,138,300.00

直接稅 29,011,613,300.00

間接稅 1,704,242,300.00

費用、罰款及其他金錢
上之制裁

860,323,200.00

財產之收益 2,378,808,400.00

轉移 2,161,600,400.00

耐用品之出售 5,375,000.00

勞務及非耐用品之出售 904,509,700.00

其他經常收入 1,111,666,000.00

          資本收入 2,839,358,300.00

投資資產之出售 25,413,200.00

轉移 0.00

財務資產 82,116,000.00

其他資本收入 2,674,536,200.00

非從支付中扣減之退回 57,292,900.00

              合計 40,977,496,600.00

四 . 體 現 施 政 承 諾 ， 提 升 管 治 水 平

按 照 2 0 0 7 至 2 0 0 9 年 度 公 共 行 政 改 革 路 線 圖 ， 加 快 展 開 改 革 的 進 程 。 強 化 行 政 財 政 管
理制度中涉及公共資源運用的廉政機制。對各級領導及主管人員，全面強化具強制性、追究
性 的 問 責 規 範 和 要 求 。

完成公務人員的一般職程制度，以及包括保安部隊在內的特別職程制度的修訂，完善人
員溝通機制，優化中央人事管理，確保公務人員在一個公平合理工作環境中，發揮專長，獲
得 提 拔 的 機 會 。 推 進 含 有 創 新 內 容 和 改 革 意 義 的 公 務 人 員 培 訓 。

逐 步 擴 展 分 區 “ 市 民 服 務 中 心 ” 的 服 務 範 圍 。

對市民的訴求，要在法治的基礎上，用科學處理事實，用情理處理價值，使事實的要求
和 價 值 的 要 求 ， 都 得 到 應 有 的 滿 足 。

以法治為前提，優化、推進法律改革。確保公共行政改革在法治的軌道上行進。全力進
行涉及市場行為和商業利益，尤其涉及各種公共批給和監管的法律改革。加強保障廣大市民
安 居 樂 業 ， 保 障 弱 勢 社 會 成 員 各 種 生 活 權 益 的 法 律 改 革 。

兼容國際的通行性和本地的適應性、可執行性，使法律改革切合社會運作實況，並具備
應 有 的 前 瞻 性 。

全面推進司法人員的培養。與法院、律師公會配合，通過有關法律的修訂，聘用本地合
資 格 的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 擔 任 司 法 官 工 作 。

推進反腐敗工作與國際接軌。對容易滋生公務腐敗的部門或行政環節，加強廉政、審計
監督。加強打擊貪污及各種不規則行為的實戰功能。提高廉潔觀念宣傳的實戰效益。加緊搜
集包括貪污和其他罪行在內涉嫌人員的犯罪證據。明年，將透過立法程序，擴大廉政公署的
法 定 權 力 ， 並 將 監 察 範 圍 伸 延 至 私 人 領 域 。

五 . 推 動 公 眾 參 與 ， 培 育 公 民 社 會

政府將加倍推動公眾對公共事務的民主參與，優化訊息發佈，維護新聞自由，增強施政的透
明度，使公共政策更得民意支持。政府將籌組以社會人士為主體，分區“市民服務中心”負責人
員參與其中的“分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並使之與分區“市民服務中心”緊密有機結合。

在推進民主參與、力爭持續進步的進程中，政府和市民共同建設既與國際同步，又具澳
門特色的公民社會。政府將加強推進公民教育，為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奠下必要基礎，並成
立 專 責 機 構 作 出 推 進 ， 從 機 制 上 確 保 公 民 社 會 的 培 育 和 發 展 。

六 . 臨 時 性 稅 費 減 免 項 目

（ 一 ）繼 續 實 行 的 臨 時 性 稅 費 減 免 項 目

繼 續 減 收 全 體 就 業 市 民 2 5 % 的 職 業 稅 ；

繼 續 免 收 所 有 營 業 稅 ；

各 商 戶 繼 續 免 納 招 牌 稅 ；

各 酒 樓 、 餐 廳 繼 續 免 納 旅 遊 稅 ；

繼 續 免 收 小 販 牌 照 費 ；

繼 續 免 收 街 市 攤 擋 租 金 ；

繼 續 免 收 人 壽 及 非 人 壽 保 險 印 花 稅 及 銀 行 手 續 費 印 花 稅 。

（ 二 ）新 增 加 的 臨 時 性 稅 費 減 免 項 目

豁 免 所 有 非 出 租 房 屋 的 房 屋 稅 ， 出 租 房 屋 則 獲 半 數 減 免 ；

所 得 補 充 稅 可 課 稅 的 年 收 益 豁 免 額 由 3 2 , 0 0 0 元 增 至 2 0 0 , 0 0 0 元 ；

職 業 稅 免 稅 額 由 9 5 , 0 0 0 元 增 至 1 2 0 , 0 0 0 元 ；

未 擁 有 不 動 產（ 包 括 工 商 業 及 居 住 單 位 ）的 澳 門 永 久 居 民 於 購 買 不 動 產 時 ， 可 獲
首 3 0 0 萬 元 的 不 動 產 轉 移 印 花 稅 的 豁 免（ 僅 限 於 居 住 單 位 及 車 位 ） 。

此 外 ， 多 項 無 線 電 服 務 牌 照 費 也 會 作 出 減 免 。

實 行 上 述 的 稅 費 減 免 安 排 ， 政 府 明 年 的 收 入 將 減 少 超 過 十 一 億 元 。

以《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

為主軸，逐步落實公共行政及法制建設一系列

改革項目，為本澳持續發展打下基礎，共享變

革帶來的成果。

行政領域：擴大諮詢   共同建設

籌組“分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強化諮詢機制，

與分區市民服務中心以有機結合方式運作，緊密配

合互動，增加政府與社區的直接聯繫，結合更有效

率的跨部門協作，直接在社區層面解決市民訴求；

組成公共民生服務網絡，通過分區市民服務中心、

政府資訊中心、網上服務及民政領域服務站的互

補，提供優質便捷服務；

深化一站式模式，增強跨部門協作，提升處理市民

意見的能力；

將會充分利用現階段的各

種有利條件和社會資源，從致力提高行政決

策水平及優化行政服務入手，為澳門未來的

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基礎，以推動實現澳門

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的美好願景。

衛生領域

健全衛生體制，保障市民健康；

拓展公私協作，完善衛生網絡；

鞏固防治機制，強化緊急救援；

增進診療服務，提升醫護水平。

教育領域

提升教育素質，促進全人發展；

推廣倫理道德，建設人文精神；

優化教學條件，促進教師發展；

營造學習風尚，培育社會棟樑。

社工領域

重點扶持弱勢，建設和諧社區；

加大資源投放，鞏固服務網絡；

加強青年支援，優化長者生活；

著重復康效能，建構無毒社區。

旅遊領域

發揮資源優勢，打造精緻品牌；

開發高端旅客，拓展市場組合；

加強統籌協調，共建優質旅遊。

文化領域

凝聚共生共建，締建和諧氛圍；

加強世遺保護，推進文化產業；

普及藝術教育，提高生活素質。

提出新的職程制度、官員問責制、“過冷河”制度及

離職計劃。完善福利待遇，提出津貼制度修訂

方案；

增強廉政建設及道德教化，提高透明度，擬定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適用法規；

啟動特區政府架構的深化研究，合理配置職能。

法務領域：宣揚法治    加快法改

加強中央統籌，吸納及調動法律人才，提升法規草

擬質量；

提高法治意識，透過網上“立法意見專欄”獎勵計

劃，鼓勵公眾發表建設性意見；

進一步推動《基本法》及澳門法律的宣傳及研究，

引入法律推廣新思維；

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配合立法會及司法機關的

工作；

完成《選民登記法》、《行政長官選舉法》和《立法

會選舉法》的修訂草案；

跟進《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

民政民生：優化服務    和諧互助

加強及完善民政服務，推動公民教育及睦鄰關係。

為民服務、盡忠職守，發

揮專業職能和團隊精神，弘揚廉潔風氣、提升

質素和執法能力，為社會和諧進步而努力。

完成了修訂《審計署組織及運作》的第12/2007號

行政法規；

如期完成管理帳目審計，並開展系統審計的前期準

備工作；

完成《第2/2001號審計長批示》的修訂工作；

全部完成對東亞運的系列審計工作，並開展多個衡

工量值式審計及專項審計；

積極參與國際審計組織的會議及交流活動，並為工

作人員提供了系列培訓課程；

加大了面向社會大眾的宣傳推廣力度。

二零零七年，我們繼續為監督公共財政的良好執行及運用，以及推動特區

政府的行政改革，發揮了我們應盡的責任及作用。

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平穩

協調及可持續發展，努力實現共建共享。

促進經濟適度多元

深化落實CEPA，鼓勵打造澳門品牌，引進多元

投資項目；

推動會展業發展，促進跨境工業區有效運作；

完善稅務鼓勵措施及利息補貼制度，支持產業

多元。

扶助中小企業發展

發揮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和經貿資訊亭作用，協助企

業開拓市場；

切實紓緩企業人力資源困難，提供培訓；

協助企業獲得國際管理標準認證；

落實及完善中小企業援助及信保計劃。

處理人資供求矛盾

善用：加強就業輔導輔助，有效實施對中壯年人士

就業援助和培訓計劃；

開發：加強職訓，健全職業技能證明制度，推廣職

業及專業資格認證；

輸入：適當輸入外地人力資源，繼續完善審批工作。

參與區域經濟合作

加強建設商貿服務平台；

加強與內地經貿合作，積極參與泛珠合作。

強化健全博彩監管

檢討博彩業的發展模式，加快健全法規，完善電腦

化監管；

建立博彩業從業員資格認證制度；

預防非法及病態賭博，推動負責任博彩；

加強監管博彩中介人及其合作者。

保持財政金融穩健

有效落實新的公共財政管理制度，健全公共財政

管理；

完善採購制度，加強政府資產管理；

設立財政儲備制度；

規範金融監管，加強反洗錢及反恐融資工作。

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建立由社保基金與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構成的

兩層式社保體系。

加強保護消費權益

完善消費爭議仲裁制度及“加盟商號”和“誠信店”

網絡及制度。

人力資源

加快招募程序，培養人才；

優化才能管理，改良職程提供晉升機會；

弘揚廉潔操守，加強紀律監督；

強化專業培訓，提升警務能力；

重視科技革新，善用資訊及器材；

改善內部溝通，增強隊伍凝聚力。

警務行動

整頓社會治安，構建打防結合的治安體系；

調整警務模式，研設快速應變警察隊伍；

加強罪案調查，注重刑事技術發展；

綜合情報信息，統籌滅罪聯合行動；

採取密集行動，淨化社會治安；

在路㞛城設立警務機構；

優化出入境服務，完善過關系統，推行電子政務。

管理及服務

循改革路線圖建立新型警務行動及管理文化；

深化服務理念，簡化報案程序；

鞏固警民關係，促進傳媒聯繫；

配合警方警誡措施，輔導青少年；

創新海關監管制度，完善關檢，便利商貿；

變革監獄管理模式，完善社會重返職能。

社會安全

對外交流合作，聯手反恐、滅罪，阻遏販賣人口；

提高消防救援專業能力，制定預案，保障公共安全；

調整滅火戰術，發展消防科研，更新緊急求助電話

系統；

擴大民防架構覆蓋面，防禦災難。

二零零八年，我們將以前瞻的思維，及在新組織

架構的優良條件下，制訂更為進取的工作目標，

以期審計工作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動用足夠的人力資源，審閱公共部門在新時期向本

署提交的新模式帳目報表；

積極開展衡工量值式審計及專項審計；

招聘更多不同專業範疇的審計人員，並為審計人員

開辦更多及更具效益的培訓課程；

繼續向社會不同階層的市民展開宣傳推廣活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的調查部

署工作；

配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實施，尤其預防貪污

工作，打擊跨境貪污活動；

結合廉署社區辦事處、學校以至相關社團的整體

力量，全面向青少年宣傳正確的道德價值觀；

2008 年內增設離島社區辦事處，進一步方便市民

投訴舉報。

2008年，廉政公署將加快推進廉政建設步伐，爭取擴大法定權力，將監察

範圍擴展至私人領域；加強推動部門和廉署間的合作；積極發揮運作審查和制度審查職能，

堵塞漏洞；深化廉潔宣傳，加強社會整體廉潔意識；持續青少年德育工作，積極拓展社區關

係。在情報、科技、以及社區工作配置方面作更大的投入，提升廉政建設的綜合力量。

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爭取擴大法定權力，將監察

範圍擴展至私人領域；

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工作，密切關注容易產生貪腐

的高風險領域；

落實「廉潔管理計劃」的執行，尤其加強法治意識、

促進內部監督和對中高級公務員的操守管理；

加強有關選舉活動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及早對

可能出現的選舉舞弊問題作出研究，做好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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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區規劃  加強土地管理

完善各區規劃，尋求發展與保育平衡機制；

爭取《舊區重整法律制度》草案進入立法程序；

檢討《土地法》，強化土地批給履約監管；

建立《地籍資訊網》，增加土地信息透明度。

落實基建配套  優化城市建設

開展關閘邊檢大樓第二期擴建工程；

推進㞛仔客運碼頭興建工程，落實澳門國際機場

擴建計劃；

黑沙環地下固體垃圾自動收集系統試行運作；

第四條內地供澳輸電通道投入服務，落實第三條原水

管道的舖設。

致力推動城市建設及交通

運輸與生態環境、人文環境的和諧發展，

構建宜居城市，提升居民綜合生活素質。

完善公交服務  構建立體交通

推動公共交通優先政策，構建城市公交運輸系統；

交通事務局正式運作，並研究推動智能交通管理；

首期輕軌系統進行公開招標及動工興建；

繼續優化巴士路線網絡及服務質素，並檢討巴士特許

服務合同；

完善海陸空口岸建設，加強跨境交通網絡的銜接與

配合。

推進公屋興建，優化物業管理

推進公共房屋興建；

制定規範物業管理及管理服務人員職業的法律制度

草案；

研究建立由政府及民間組成“樓宇管理事務仲裁

中心”。

倡導環境保護  支持科技發展

成立環境保護局及環境保護諮詢機構；

爭取《京都議定書》適澳，倡導落實節能減排措施；

引入天然氣發電，研究公交車輛使用天然氣；

推動電信市場開放，開拓科技產業發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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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成立後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便捷服務

持續提升素質和執法能力

和諧社會，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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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2007 第二季實質經濟增長率、失業率

及工作收入中位數變化

體育領域

促進體育發展，增強市民體質；

豐富體育資源，完善規劃培訓；

培養活力一代，共創社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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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區規劃，推動城市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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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明年將深入貫徹“以人為本”的核心施政理念，全力落實關係市民福祉的各項重大施政任務，全力

推動共同的參與和分享，和社會各界一起，打造一個經濟發展與人文關懷同步發展，全局和局部、物質與精神

都全面走向繁榮的社會，確保“一國兩制”實踐的更成功推進。為此，特區政府將重點推進以下施政部署：

一 .  鞏 固 經 濟 基 礎 ， 推 進 適 度 多 元

（ 一 ）發 揮 獨 特 優 勢 ， 促 進 適 度 多 元

明年，特區政府將推進綜合旅遊、優化商貿平台、發展相關服務行業、推動傳統製造業
的 轉 型 和 升 級 ， 加 大 適 度 多 元 化 的 推 進 力 度 。

政府將聯同業界，充份發揮並優化整合澳門的旅遊資源，更新市場推廣策略，提升旅遊
管理水平，大力維護消費者合理權益，倡導區域旅遊合作，加大國際市場的拓展力度，打造
多 元 優 質 的 旅 遊 品 牌 。

政府將全面加大對博彩業的管理力度，引入先進管理技術，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監管制
度，對所有博彩企業加強要求，既要促使該行業健康發展，也要使其發展符合特區整體產業
健 康 發 展 的 要 求 ， 推 動 博 彩 業 朝 著 健 康 化 、 規 範 化 、 專 業 化 及 可 持 續 方 向 發 展 。

特區政府將以多種措施支持各個服務行業的發展。努力創設條件，使澳門的中小企業能
更好地把握C E P A的重大機遇，促使會展業成為澳門另一經濟增長點，加大對文化產業的培
育 和 推 動 ， 促 進 產 業 適 度 多 元 發 展 。

（ 二 ）深 化 區 域 合 作 ， 形 成 多 贏 局 面

政府將加強與內地，尤其是與泛珠區域的合作，提升粵澳、閩澳、渝澳等合作的成效；
全力配合中國與葡語國家論壇常設秘書處的工作，鞏固本澳的平台地位；加大與歐盟地區的
交 流 和 合 作 ， 加 強 與 東 盟 國 家 的 經 貿 往 來 ； 推 動 不 同 區 域 間 的 跨 區 合 作 ， 促 進 互 補 共 贏 。
鼓 勵 本 澳 企 業 家 積 極 參 與 其 中 ， 爭 取 發 展 新 突 破 。

（ 三 ）全 力 支 持 中 小 企 發 展

完善和修訂中小企融資計劃，研究修訂稅務鼓勵和利息補貼制度，協助降低中小企業的
經營成本。優化中小企的營運空間，支持企業健全管理制度，考取國際管理認證，開展技術
創 新 和 技 術 進 步 ， 提 升 競 爭 能 力 。  “ 中 小 企 業 服 務 中 心 ”提 供 更 到 位 的 服 務 ， 主 動 聽 取 業
界 意 見 。 鼓 勵 中 小 企 自 強 不 息 ， 與 社 會 同 步 持 續 發 展 。

（ 四 ）妥 善 處 理 人 力 資 源 問 題

政府堅持以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權益為首要的原則，確保本地僱員的就業、晉升機會和合理
權益。全面完善勞工相關法規，嚴厲打擊黑工和過界勞工。強化職業轉介和就業協助，逐步完
善社會保障制度。鼓勵僱員參與職業和專業資格認證安排，及時提升專業水平和競爭力。

支持企業，尤其是中小企合理輸入外地僱員，並致力使輸入外地僱員審批和監管的過程
更 加 規 範 化 和 制 度 化 。

二 . 全 力 推 進 民 生 改 善 ， 合 理 分 享 發 展 成 果

政府全力處理民生問題，讓市民更有效地、持續地共享發展的成果，實現生活質素的逐步提升。

（ 一 ）加 快 緩 解 住 屋 壓 力

政府致力維護投資房地產市場法規完善、訊息對稱、公平有序；更加全力推進公共房屋
政策的完善，著力緩解居民住屋困難。政府自行及時興建有需要的公屋，完善法規，杜絕以
經屋為謀利。政府在二零零九年底前全力興建七千多個公屋單位，並爭取在二零一二年底前
興建一萬九千個公屋單位。將加快興建房屋，讓尚未置業而又符合資格的人士，尤其是年青
人 透 過 抽 簽 方 式 租 住 。

（ 二 ）綜 合 整 治 市 內 交 通

政府將以綜合治理方式著手逐步解決市內交通問題。加緊為交通治理創造更為合理的法
治 環 境 ， 推 進 機 制 建 設 。 完 善 路 網 、 停 車 處 所 及 其 他 必 要 基 建 ， 推 行“ 公 共 交 通 優 先 發 展 ”
戰略。構建以架空輕軌系統為主幹，巴士及的士為基礎，自動步行系統為輔助，多種公交方
式既合理分工，又緊密銜接的綜合城市公共交通運輸系統。加強促進巴士與的士改善服務。
加 強 交 通 需 求 管 理 ， 加 大 交 通 宣 傳 教 育 。

（ 三 ）推 進 城 市 規 劃 和 舊 區 重 整

開展澳門城市規劃的深化研究工作和法律法規體系的研究，促進城市建設與生態環境和
人文環境的協調，彰顯城市個性特色，確保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爭取發展與保育彼此雙贏。

舊區重整的推進按部就班推進，相關法律制度爭取在明年進入諮詢和立法程序。政府將
在幾個試點全面粉飾區內街道、美化城區環境，使廣大市民能有更理想的生活環境，並促進
區 內 經 濟 的 興 旺 。

（ 四 ）確 保 生 活 質 素 ， 創 新 社 保 安 排

政 府 加 強 支 持 弱 勢 社 群 ， 爭 取 於 明 年 一 月 一 日 把 維 生 指 數 提 升 百 分 之 二 十 。

政府著力弘揚家庭和諧，推動建設社區融和氛圍。通過社區與家庭支援等服務，大力支
持 三 類 弱 勢 家 庭 ， 關 心 長 者 、 婦 女 、 青 少 年 的 生 活 ， 協 助 殘 疾 人 士 發 揮 潛 能 。

透過合理安排，使退休居民安度退休歲月。全面檢討、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基金制度，
使 之 與 本 澳 經 濟 發 展 水 平 相 適 應 。

創立非強制性的中央公積金制度，並逐步使之與社會保障基金共同構成雙層式社會保障
體 系 ， 使 居 民 在 退 休 後 得 安 享 較 穩 定 的 生 活 。

為留住優秀的前線服務人才，使下一代持續得到高質教學，使有需要的市民得到高質量
的 服 務 ， 政 府 將 通 過 一 系 列 措 施 ， 鼓 勵 他 們 繼 續 向 市 民 提 供 優 質 的 專 業 服 務 。

三 . 弘 揚 人 文 精 神 ， 優 化 文 化 建 設

在非高等教育領域，推進制度的優化。完善諮詢組織的功能。支持學校完善教學環境和
設施。提升教材素質，促進課程改革。發展小班教學。完善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協助教師減
輕 負 擔 ， 推 進 骨 幹 師 資 的 培 訓 。

在 高 等 教 育 領 域 ， 著 重 培 養 高 質 素 人 才 。 凝 聚 優 秀 師 資 。 培 養 學 生 ， 以 基 礎 和 創 意 並
重 。 鼓 勵 人 文 學 科 的 設 立 。 推 進 重 點 發 展 的 科 學 研 究 。 增 加 原 有 助 獎 貸 學 金 制 度 的 受 惠 名
額 ， 新 設 不 設 收 入 限 制 的 ， 面 向 廣 大 學 生 ， 包 括 中 產 階 層 學 生 的 貸 學 金 制 度 。

全面強化道德教育。推進德育師資的培訓。支持各種青少年心靈訓練活動。結合預防賭
博 的 工 作 和 處 理 問 題 賭 博 的 服 務 工 作 ， 完 善 服 務 的 私 隱 保 護 機 制 。

完善相關政策，加強歷史文物保護的資源投入。繼續照料雖未列入世遺但依然具有重大
價 值 的 文 物 古 蹟 。

優化國際藝術盛會成效；推動本土文化藝術項目。重視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意見；支持他
們 的 文 化 藝 術 事 業 。 推 進 文 化 藝 術 事 業 的 普 及 建 設 ， 並 加 固 專 業 基 礎 。

優化圖書館的運作和服務，推進新中央圖書館的籌建。鼓勵好書交換，推廣閱讀風氣。

提升疾病防控能力、醫療服務能力，尤其提升針對突發事件及其迅速蔓延的控制能力。
加強高危疾病的防治。發展專業體育，同時推動大眾化的體育運動。推廣有益於健康的生活
模 式 ， 包 括 助 人 為 樂 的 風 氣 。

完善社會工作領域的常規服務，加強家庭服務和社區服務，使面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各階
層 人 士 得 到 支 援 。 加 強 對 處 理 問 題 賭 博 、 青 少 年 價 值 迷 失 問 題 的 服 務 投 入 。

開支項目 2008 年特區預算建議

澳門特區政府 11,988,00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117,128,700.00
行政會 8,862,000.00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 22,815,100.00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33,602,000.00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19,651,500.00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151,214,100.00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 39,552,900.00
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 15,800,000.00
駐歐盟澳門經濟貿易辦事處 5,850,0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 34,287,000.00
澳門駐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貿易辦事處 9,723,600.00
法律改革辦公室 26,690,000.00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19,015,200.00
建設發展辦公室 38,439,800.00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27,642,300.00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
秘書處輔助辦公室

33,509,700.00

金融情報辦公室 18,350,000.00
人力資源辦公室 43,072,800.00
運輸基建辦公室 19,446,200.00
行政暨公職局 259,144,600.00
教育暨青年局 1,929,053,000.00
統計暨普查局 100,971,500.00
電信管理局 34,615,100.00
財政局 280,427,200.00
退休金及退伍金 6,568,100.00
共用開支 2,583,366,200.00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32,915,500.00
身份證明局 222,750,000.00
經濟局 123,905,200.00
澳門監獄 221,857,9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308,586,000.00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47,454,900.00
旅遊局 127,659,800.00
新聞局 87,059,900.00
警察總局 25,998,000.00
博彩監察協調局 128,157,000.00
港務局 158,263,00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1,582,629,000.00
勞工事務局 209,505,000.00
法官委員會 620,000.00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49,517,000.00
司法警察局 295,849,900.00
法務局 190,275,400.00
土地工務運輸局 220,252,300.00

二  零  零  八   年   度   收   入   與   開   支   之   預   算   草   案

開支項目 2008 年特區預算建議

體育發展局 112,860,400.00

文化局 145,951,500.00
投資計劃 8,380,000,000.00
學生福利基金 192,267,000.00
房屋貸款優惠基金 11,436,000.00
工商業發展基金 610,411,000.00
旅遊基金 453,024,000.00
社會工作局 1,037,240,600.00
司法警察局福利會 2,976,000.00
治安警察局福利會 29,000,000.00
郵政局 329,299,300.00
法務公庫 106,985,000.00
印務局 97,000,000.00
退休基金會 385,370,900.00
社會保障基金 2,251,324,900.00
澳門監獄基金 2,721,500.00
澳門金融管理局 177,403,900.00
房屋局 107,800,000.00
民航局 42,429,800.00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162,595,000.00
廉政公署 108,432,000.00
衛生局 2,117,106,400.00
澳門大學 687,450,400.00
澳門理工學院 468,086,600.00
體育發展基金 374,690,000.00
文化基金 234,340,000.00
汽車及航海保障基金 1,111,700.00
消費者委員會 19,750,000.00
旅遊學院 110,000,000.00
澳門公共行政福利基金 22,161,000.00
環境委員會 42,747,900.00
消防局福利會 3,942,100.00
審計署部門 74,353,000.00
檢察長辦公室 207,230,000.00
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 226,610,000.00
立法會 58,000,000.00
澳門基金會 1,221,921,000.00
民政總署 1,308,410,000.00
海關福利會 2,155,500.00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111,587,000.00
港務局福利會 1,942,000.00
漁業發展及援助基金 40,050,000.00
樓宇維修基金 105,000,000.00
教育發展基金 420,500,000.00
預算執行累積結餘準
備金

8,447,780,800.00

              合計 40,977,496,600.00

收入項目  2008 年特區預算建議

          經常收入 38,138,138,300.00

直接稅 29,011,613,300.00

間接稅 1,704,242,300.00

費用、罰款及其他金錢
上之制裁

860,323,200.00

財產之收益 2,378,808,400.00

轉移 2,161,600,400.00

耐用品之出售 5,375,000.00

勞務及非耐用品之出售 904,509,700.00

其他經常收入 1,111,666,000.00

          資本收入 2,839,358,300.00

投資資產之出售 25,413,200.00

轉移 0.00

財務資產 82,116,000.00

其他資本收入 2,674,536,200.00

非從支付中扣減之退回 57,292,900.00

              合計 40,977,496,600.00

四 . 體 現 施 政 承 諾 ， 提 升 管 治 水 平

按 照 2 0 0 7 至 2 0 0 9 年 度 公 共 行 政 改 革 路 線 圖 ， 加 快 展 開 改 革 的 進 程 。 強 化 行 政 財 政 管
理制度中涉及公共資源運用的廉政機制。對各級領導及主管人員，全面強化具強制性、追究
性 的 問 責 規 範 和 要 求 。

完成公務人員的一般職程制度，以及包括保安部隊在內的特別職程制度的修訂，完善人
員溝通機制，優化中央人事管理，確保公務人員在一個公平合理工作環境中，發揮專長，獲
得 提 拔 的 機 會 。 推 進 含 有 創 新 內 容 和 改 革 意 義 的 公 務 人 員 培 訓 。

逐 步 擴 展 分 區 “ 市 民 服 務 中 心 ” 的 服 務 範 圍 。

對市民的訴求，要在法治的基礎上，用科學處理事實，用情理處理價值，使事實的要求
和 價 值 的 要 求 ， 都 得 到 應 有 的 滿 足 。

以法治為前提，優化、推進法律改革。確保公共行政改革在法治的軌道上行進。全力進
行涉及市場行為和商業利益，尤其涉及各種公共批給和監管的法律改革。加強保障廣大市民
安 居 樂 業 ， 保 障 弱 勢 社 會 成 員 各 種 生 活 權 益 的 法 律 改 革 。

兼容國際的通行性和本地的適應性、可執行性，使法律改革切合社會運作實況，並具備
應 有 的 前 瞻 性 。

全面推進司法人員的培養。與法院、律師公會配合，通過有關法律的修訂，聘用本地合
資 格 的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 擔 任 司 法 官 工 作 。

推進反腐敗工作與國際接軌。對容易滋生公務腐敗的部門或行政環節，加強廉政、審計
監督。加強打擊貪污及各種不規則行為的實戰功能。提高廉潔觀念宣傳的實戰效益。加緊搜
集包括貪污和其他罪行在內涉嫌人員的犯罪證據。明年，將透過立法程序，擴大廉政公署的
法 定 權 力 ， 並 將 監 察 範 圍 伸 延 至 私 人 領 域 。

五 . 推 動 公 眾 參 與 ， 培 育 公 民 社 會

政府將加倍推動公眾對公共事務的民主參與，優化訊息發佈，維護新聞自由，增強施政的透
明度，使公共政策更得民意支持。政府將籌組以社會人士為主體，分區“市民服務中心”負責人
員參與其中的“分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並使之與分區“市民服務中心”緊密有機結合。

在推進民主參與、力爭持續進步的進程中，政府和市民共同建設既與國際同步，又具澳
門特色的公民社會。政府將加強推進公民教育，為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奠下必要基礎，並成
立 專 責 機 構 作 出 推 進 ， 從 機 制 上 確 保 公 民 社 會 的 培 育 和 發 展 。

六 . 臨 時 性 稅 費 減 免 項 目

（ 一 ）繼 續 實 行 的 臨 時 性 稅 費 減 免 項 目

繼 續 減 收 全 體 就 業 市 民 2 5 % 的 職 業 稅 ；

繼 續 免 收 所 有 營 業 稅 ；

各 商 戶 繼 續 免 納 招 牌 稅 ；

各 酒 樓 、 餐 廳 繼 續 免 納 旅 遊 稅 ；

繼 續 免 收 小 販 牌 照 費 ；

繼 續 免 收 街 市 攤 擋 租 金 ；

繼 續 免 收 人 壽 及 非 人 壽 保 險 印 花 稅 及 銀 行 手 續 費 印 花 稅 。

（ 二 ）新 增 加 的 臨 時 性 稅 費 減 免 項 目

豁 免 所 有 非 出 租 房 屋 的 房 屋 稅 ， 出 租 房 屋 則 獲 半 數 減 免 ；

所 得 補 充 稅 可 課 稅 的 年 收 益 豁 免 額 由 3 2 , 0 0 0 元 增 至 2 0 0 , 0 0 0 元 ；

職 業 稅 免 稅 額 由 9 5 , 0 0 0 元 增 至 1 2 0 , 0 0 0 元 ；

未 擁 有 不 動 產（ 包 括 工 商 業 及 居 住 單 位 ）的 澳 門 永 久 居 民 於 購 買 不 動 產 時 ， 可 獲
首 3 0 0 萬 元 的 不 動 產 轉 移 印 花 稅 的 豁 免（ 僅 限 於 居 住 單 位 及 車 位 ） 。

此 外 ， 多 項 無 線 電 服 務 牌 照 費 也 會 作 出 減 免 。

實 行 上 述 的 稅 費 減 免 安 排 ， 政 府 明 年 的 收 入 將 減 少 超 過 十 一 億 元 。

以《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

為主軸，逐步落實公共行政及法制建設一系列

改革項目，為本澳持續發展打下基礎，共享變

革帶來的成果。

行政領域：擴大諮詢   共同建設

籌組“分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強化諮詢機制，

與分區市民服務中心以有機結合方式運作，緊密配

合互動，增加政府與社區的直接聯繫，結合更有效

率的跨部門協作，直接在社區層面解決市民訴求；

組成公共民生服務網絡，通過分區市民服務中心、

政府資訊中心、網上服務及民政領域服務站的互

補，提供優質便捷服務；

深化一站式模式，增強跨部門協作，提升處理市民

意見的能力；

將會充分利用現階段的各

種有利條件和社會資源，從致力提高行政決

策水平及優化行政服務入手，為澳門未來的

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基礎，以推動實現澳門

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的美好願景。

衛生領域

健全衛生體制，保障市民健康；

拓展公私協作，完善衛生網絡；

鞏固防治機制，強化緊急救援；

增進診療服務，提升醫護水平。

教育領域

提升教育素質，促進全人發展；

推廣倫理道德，建設人文精神；

優化教學條件，促進教師發展；

營造學習風尚，培育社會棟樑。

社工領域

重點扶持弱勢，建設和諧社區；

加大資源投放，鞏固服務網絡；

加強青年支援，優化長者生活；

著重復康效能，建構無毒社區。

旅遊領域

發揮資源優勢，打造精緻品牌；

開發高端旅客，拓展市場組合；

加強統籌協調，共建優質旅遊。

文化領域

凝聚共生共建，締建和諧氛圍；

加強世遺保護，推進文化產業；

普及藝術教育，提高生活素質。

提出新的職程制度、官員問責制、“過冷河”制度及

離職計劃。完善福利待遇，提出津貼制度修訂

方案；

增強廉政建設及道德教化，提高透明度，擬定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適用法規；

啟動特區政府架構的深化研究，合理配置職能。

法務領域：宣揚法治    加快法改

加強中央統籌，吸納及調動法律人才，提升法規草

擬質量；

提高法治意識，透過網上“立法意見專欄”獎勵計

劃，鼓勵公眾發表建設性意見；

進一步推動《基本法》及澳門法律的宣傳及研究，

引入法律推廣新思維；

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配合立法會及司法機關的

工作；

完成《選民登記法》、《行政長官選舉法》和《立法

會選舉法》的修訂草案；

跟進《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

民政民生：優化服務    和諧互助

加強及完善民政服務，推動公民教育及睦鄰關係。

為民服務、盡忠職守，發

揮專業職能和團隊精神，弘揚廉潔風氣、提升

質素和執法能力，為社會和諧進步而努力。

完成了修訂《審計署組織及運作》的第12/2007號

行政法規；

如期完成管理帳目審計，並開展系統審計的前期準

備工作；

完成《第2/2001號審計長批示》的修訂工作；

全部完成對東亞運的系列審計工作，並開展多個衡

工量值式審計及專項審計；

積極參與國際審計組織的會議及交流活動，並為工

作人員提供了系列培訓課程；

加大了面向社會大眾的宣傳推廣力度。

二零零七年，我們繼續為監督公共財政的良好執行及運用，以及推動特區

政府的行政改革，發揮了我們應盡的責任及作用。

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平穩

協調及可持續發展，努力實現共建共享。

促進經濟適度多元

深化落實CEPA，鼓勵打造澳門品牌，引進多元

投資項目；

推動會展業發展，促進跨境工業區有效運作；

完善稅務鼓勵措施及利息補貼制度，支持產業

多元。

扶助中小企業發展

發揮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和經貿資訊亭作用，協助企

業開拓市場；

切實紓緩企業人力資源困難，提供培訓；

協助企業獲得國際管理標準認證；

落實及完善中小企業援助及信保計劃。

處理人資供求矛盾

善用：加強就業輔導輔助，有效實施對中壯年人士

就業援助和培訓計劃；

開發：加強職訓，健全職業技能證明制度，推廣職

業及專業資格認證；

輸入：適當輸入外地人力資源，繼續完善審批工作。

參與區域經濟合作

加強建設商貿服務平台；

加強與內地經貿合作，積極參與泛珠合作。

強化健全博彩監管

檢討博彩業的發展模式，加快健全法規，完善電腦

化監管；

建立博彩業從業員資格認證制度；

預防非法及病態賭博，推動負責任博彩；

加強監管博彩中介人及其合作者。

保持財政金融穩健

有效落實新的公共財政管理制度，健全公共財政

管理；

完善採購制度，加強政府資產管理；

設立財政儲備制度；

規範金融監管，加強反洗錢及反恐融資工作。

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建立由社保基金與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構成的

兩層式社保體系。

加強保護消費權益

完善消費爭議仲裁制度及“加盟商號”和“誠信店”

網絡及制度。

人力資源

加快招募程序，培養人才；

優化才能管理，改良職程提供晉升機會；

弘揚廉潔操守，加強紀律監督；

強化專業培訓，提升警務能力；

重視科技革新，善用資訊及器材；

改善內部溝通，增強隊伍凝聚力。

警務行動

整頓社會治安，構建打防結合的治安體系；

調整警務模式，研設快速應變警察隊伍；

加強罪案調查，注重刑事技術發展；

綜合情報信息，統籌滅罪聯合行動；

採取密集行動，淨化社會治安；

在路㞛城設立警務機構；

優化出入境服務，完善過關系統，推行電子政務。

管理及服務

循改革路線圖建立新型警務行動及管理文化；

深化服務理念，簡化報案程序；

鞏固警民關係，促進傳媒聯繫；

配合警方警誡措施，輔導青少年；

創新海關監管制度，完善關檢，便利商貿；

變革監獄管理模式，完善社會重返職能。

社會安全

對外交流合作，聯手反恐、滅罪，阻遏販賣人口；

提高消防救援專業能力，制定預案，保障公共安全；

調整滅火戰術，發展消防科研，更新緊急求助電話

系統；

擴大民防架構覆蓋面，防禦災難。

二零零八年，我們將以前瞻的思維，及在新組織

架構的優良條件下，制訂更為進取的工作目標，

以期審計工作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動用足夠的人力資源，審閱公共部門在新時期向本

署提交的新模式帳目報表；

積極開展衡工量值式審計及專項審計；

招聘更多不同專業範疇的審計人員，並為審計人員

開辦更多及更具效益的培訓課程；

繼續向社會不同階層的市民展開宣傳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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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的調查部

署工作；

配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實施，尤其預防貪污

工作，打擊跨境貪污活動；

結合廉署社區辦事處、學校以至相關社團的整體

力量，全面向青少年宣傳正確的道德價值觀；

2008 年內增設離島社區辦事處，進一步方便市民

投訴舉報。

2008年，廉政公署將加快推進廉政建設步伐，爭取擴大法定權力，將監察

範圍擴展至私人領域；加強推動部門和廉署間的合作；積極發揮運作審查和制度審查職能，

堵塞漏洞；深化廉潔宣傳，加強社會整體廉潔意識；持續青少年德育工作，積極拓展社區關

係。在情報、科技、以及社區工作配置方面作更大的投入，提升廉政建設的綜合力量。

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爭取擴大法定權力，將監察

範圍擴展至私人領域；

加強情報收集和分析工作，密切關注容易產生貪腐

的高風險領域；

落實「廉潔管理計劃」的執行，尤其加強法治意識、

促進內部監督和對中高級公務員的操守管理；

加強有關選舉活動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及早對

可能出現的選舉舞弊問題作出研究，做好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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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區規劃  加強土地管理

完善各區規劃，尋求發展與保育平衡機制；

爭取《舊區重整法律制度》草案進入立法程序；

檢討《土地法》，強化土地批給履約監管；

建立《地籍資訊網》，增加土地信息透明度。

落實基建配套  優化城市建設

開展關閘邊檢大樓第二期擴建工程；

推進㞛仔客運碼頭興建工程，落實澳門國際機場

擴建計劃；

黑沙環地下固體垃圾自動收集系統試行運作；

第四條內地供澳輸電通道投入服務，落實第三條原水

管道的舖設。

致力推動城市建設及交通

運輸與生態環境、人文環境的和諧發展，

構建宜居城市，提升居民綜合生活素質。

完善公交服務  構建立體交通

推動公共交通優先政策，構建城市公交運輸系統；

交通事務局正式運作，並研究推動智能交通管理；

首期輕軌系統進行公開招標及動工興建；

繼續優化巴士路線網絡及服務質素，並檢討巴士特許

服務合同；

完善海陸空口岸建設，加強跨境交通網絡的銜接與

配合。

推進公屋興建，優化物業管理

推進公共房屋興建；

制定規範物業管理及管理服務人員職業的法律制度

草案；

研究建立由政府及民間組成“樓宇管理事務仲裁

中心”。

倡導環境保護  支持科技發展

成立環境保護局及環境保護諮詢機構；

爭取《京都議定書》適澳，倡導落實節能減排措施；

引入天然氣發電，研究公交車輛使用天然氣；

推動電信市場開放，開拓科技產業發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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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成立後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便捷服務

持續提升素質和執法能力

和諧社會，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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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2007 第二季實質經濟增長率、失業率

及工作收入中位數變化

體育領域

促進體育發展，增強市民體質；

豐富體育資源，完善規劃培訓；

培養活力一代，共創社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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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區規劃，推動城市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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